
臺灣地區自本（105）年1月22日起受強

烈寒流影響，造成農業寒害災情，經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畜牧處、農糧署、漁業署及林務局彙

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查報資料（至2月4日17

時止），說明如下：

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施估計損失

計42億3,086萬元
一、 縣市受損情形：

以臺南市損失18億9,488萬元（占

45%）最多、高雄市損失9億64萬元（占

21%）、嘉義縣損失5億7,059萬元（占

13%）、屏東縣損失2億3,397萬元（占

6%）、雲林縣損失1 億5,246萬元（占

4%）。

二、 農產損失：

(一) 估計損失金額9億6,788萬元，農作

物被害面積1萬8,598公頃，損害程

度20％，換算無收穫面積3,648公

頃；受損作物主要為蓮霧，被害面

積959公頃，損失金額1億4,710萬

元，其次分別為巨峰葡萄、高接梨

穗、食用番茄及其他特作損失金額

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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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五大受損農作物：

被害項目 被害面積 （公頃） 被害程度 （%） 換算無收穫面積 （公頃） 損失金額 （千元）

蓮霧 959 27 258 147101

巨峰葡萄 816 20 162 114252

高接梨穗 1701 22 372 81135

食用番茄 645 20 130 68045

其他特作 1136 21 238 47770

三、 畜產損失：

估計損失金額73萬元，主要係豬、

蛋雞、土雞及小鴕鳥等受損所致。

四、 漁產損失：

估計損失金額32億5,842萬元，主

要係虱目魚、石斑、吳郭魚、文蛤及鱸

魚等受損所致。

五、 民間設施損失：

農業設施被害面積24公頃，損害程

度55%，損失金額383萬元，主要為農業

設施結構毀損。

六、 本會已公告各直轄市及縣（市）為辦理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及低利貸款地

區，自本（105）年1月26日起至2月4日

止，受理農民申請辦理現金救助及低利

貸款，並依公告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惟

倘事實需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

認定確有延長申請期限必要者，由該地

方政府報請農委會公告後實施，但最長

延至2月19日。

針對外界關心元月低溫寒害造成嚴重農

漁業災情，行政院農業委會於本（105）年2

月5日研擬農漁產業輔導措施，以協助農漁民

復耕、復養，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漁產業部分：

(一) 對於受災漁民，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勘災，有20%以上災損

事實，尚未符合請領現金救助者，

先完成造冊。該會將與地方政府於

6個月內，輔導漁民取得符合農業

天然災害救助辦法規定之救助資格

條件。屆時如能符合救助資格者，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送農委會

核發現金救助。

(二) 漁業產業專案復養措施：

1. 對象為元月寒害受災養殖漁民，

包括符合現金救助者及未符合救

助資格但有養殖事實及土地使用

合法者，提供補助項目如下：

(1) 購置魚苗：分種類補助，由漁

業署估算不同種類魚苗費用，

補助原則為1/3，並以定額補助

方式為之，於2月底前公告。

(2) 整池費用每公頃補助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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